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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246 号

申请人：向荣新，男，汉族，1970 年 1 月 4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盈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前进路 159 号自编 5 号北边首层（自编 101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晓丹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江建南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敏霞，女，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向荣新与被申请人广州盈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关于

经济补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向荣新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江建南、郭敏霞到

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0400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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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辩称：第一，申请人系我单位的工程部技术人员，

工作内容是负责中交南方设计大厦的电气设备维护工作，但申

请人于 2022 年 9 月和 10 月期间多次擅离工作岗位，使用该大

厦专用的洗浴间洗澡，每次擅离工作岗位时间长达 40 余分钟，

申请人该行为属于我单位员工手册中关于未经批准使用客用设

施、擅离工作岗位等严重违纪的行为，我单位为此多次向申请

人发出了书面警告。第二，申请人在 2022 年 9 月 25 日晚违规

使用该大厦洗浴间洗澡，擅离职守未对楼层空调、照明、电梯、

管井等设施进行巡查，未能及时发现该大厦负二层中央空调配

电短路烧焦等重大安全隐患，且申请人在擅离职守回到中央空

调主机房巡查发现上述重大安全隐患后，既没有立即采取应急

措施，也没有立即上报上级主管，而是畏惧可能的危险未进入

机房内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，更为严重的是，申请人在交班时

未将上述故障发生的情况记录在交班记录中，也未告知和协助

接班人员处理该安全事故便擅自下班，严重违反了我单位《工

程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工作规程，导致发生该大厦 5-6 楼

餐饮设备、中央空调动力设备等停电长达 5 小时的重大安全事

故，造成经济损失，基于申请人上述违纪和玩忽职守行为，我

单位有权解除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。第三，申请人所在工程部

因工作需要在 2022 年 10 月 11 日调整申请人的上班时间，但申

请人不服从调整，于当天擅自旷工，造成当日工程巡查和维护

人员空缺，导致安全隐患，申请人该行为违反了我单位员工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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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的规定。综上，我单位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充分

的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故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以驳

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任职被申请人的工程部技术人员，从事大厦的巡查、

空调主机启动和关闭等机器运行工作，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。

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，且严重失职并给其单位

造成重大损害为由于2022年 10月 19日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

动合同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载

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有二，一系申请人在上班期间多次

使用客户洗浴间洗澡，存在未经许可擅离职守，擅自使用客户

设施、资源情况；二系申请人 2022 年 9 月 25 日在值班过程中

突发险情而未按照规定正确作出应急处理措施，造成设备故障

及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和潜在安全隐患，上述情形均违反了其

单位的《员工手册》和相关法律规定。经核查申请人确认的监

控、录音等材料，申请人在职期间存在数次上岗时间内离岗洗

澡的情况，每次离岗时间约 40 分钟左右，具体时间为：2022

年 9 月 13 日 21：33 至 22：17；2022 年 9 月 22 日 21：35 至

22：14；2022 年 9 月 23 日 21：33 至 22：12；2022 年 9 月 25

日 21：31 至 22：16；2022 年 10 月 9 日 21：32 至 22：12。另，

申请人在 2022 年 9 月 25 日洗澡后的几分钟内到大厦的中央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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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配电房巡查时，发现配电房里冒烟，并有烧焦味，其在约 8

分钟后通过微信上报该情况，在当班交接班时未将事故情况记

录在交接班登记本上，其下班离开时，故障设备并未正常通电

运行，该次突发事故造成该大厦五楼、六楼厨房餐饮设备和中

央空调等设备停电 5 小时的后果。在被申请人事后与申请人进

行调查核实过程中，申请人表示其当天系提前在交接班登记本

中记录了基本情况，由于下班要赶车而未在交接班登记本上记

录该次事故情况，但其交班时有与接班人员确认其可以下班离

开；申请人还表示其在职期间有对突发事故处置进行过培训，

其认识到上述事故性质系大事，亦清楚发生突发事故后要立即

上报，并应将突发事故处理完毕再离开，但其认为已经在微信

上报该突发事故情况，且其主管当时亦回复他明天再说，故无

论其留在现场继续处理抑或照常下班均无不当。被申请人提交

且经申请人确认的《员工手册》明确规定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

要立即向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报告，隐瞒不报的责任自负；未经

批准使用客用设施的情形属于一般过失行为，给予口头警告；

违反公司消防及安全条例，或未及时汇报工作场所或公司的意

外或事故，给客户或公司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属于严重过错行

为，给予书面严重警告，可作为违纪辞退处理之依据。被申请

人还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明申请人违反规章制度：1.工程部突发

事件应急预案照片（挂墙），当值人员若发现在大厦管辖的区

域发生设备设施突发事件时，应立即报告当值主管，并将故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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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现象等详细情况如实汇报，并做好详细记

录，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由部门经理协同主管负责，值班电工配

合进行事故调查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积极组织处理，同时

进行现场拍照留档等内容；2.2022 年 9 月 25 日《工程部交接

班记录表》，该表的交班人为申请人，值班情况中未填写中央

空调配电房故障情况；3.《员工处分/撤销处分通知书》，内载

处分事由与上述 2022 年 9 月 25 日突发事故情况基本吻合。申

请人对第 1 项证据不予确认，称其未见过；对第 2 项证据予以

确认；对第 3 项证据表示被申请人曾告知其处分内容，但其对

处分有异议。本委认为，第一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解除

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应以该通知书为准。

第二，被申请人的《员工手册》已告知申请人，该员工手册对

申请人具有约束力，可以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依据；另，

被申请人举证了工程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照片（挂墙）拟证明

其单位对突发事故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及措施，由于用人单

位在员工工作场所悬挂突发事件处置等规范和流程符合正常的

安全责任管理要求，而且，在双方沟通上述突发事故时，申请

人亦承认有进行过突发事故处置的相关培训，可见，被申请人

对于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确有相关规定，现申请人虽表示未见过

该工程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但未提供证据反驳，故本委对该

证据予以采纳。第三，申请人在知悉不能使用客用设施的情况

下，仍多次在上班期间长时间离岗使用工作所在大厦资源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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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澡，且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其离岗洗澡系经被申请人批准，

故其该行为已经违反了《员工手册》的规定。更为严重的是，

从申请人 2022 年 9 月 25 日擅自离岗洗澡至其巡查发现中央空

调配电房冒烟和有烧焦味的时间来看，该突发事故在其洗澡时

便已出现具有高度可能性；而且，从配电房冒烟且有烧焦味的

情势来看，可见当时已经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，如若处置

不及时或处置不当，极有可能酿成大厦火灾等危害整栋大厦人

员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，故申请人作为当值人员，理应

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并应当在发现该突发事故后第一时间按

规定上报，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，此是其工作职

责所在；然申请人在发现该突发事故后并未能第一时间上报，

而是在事隔约 8 分钟后才通过微信上报情况，其该处置方式明

显不符合被申请人的《员工手册》以及工程部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的规定，且该处置方式对整栋大厦也将造成重大安全隐患，

由此可判定其并未尽到当值人员的基本职责和公民义务。再者，

申请人作为第一个在突发事故现场的当值人员，即使其已到交

接班时间，其仍有义务按规定协同做好事故的现场处置工作，

从查明之事实可知，其亦十分清楚发生突发事故后应将突发事

故处理完毕再离开的要求，但事实上其在故障设备未正常通电

运行便交班离开，亦未按规定在交接班登记本上记录该次突发

事故的具体情况，而该次突发事故造成其工作所在大厦五楼、

六楼厨房餐饮设备和中央空调等设备停电 5 小时的严重后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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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申请人对该次突发事故未能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应急处

置，造成上述严重后果以及重大安全隐患，应认定为严重失职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严重失职以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

解除劳动合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

的规定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仲

裁请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

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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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刘婉莹


